
國立空中大學　書函
 

機關地址：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2號

承辦人：人事室 徐志豪

電話：02-22829355#5915

傳真：02-22891757

電子信箱：chhsu@mail.nou.edu.tw
 

受文者：如正本（基隆中心等）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9日

發文字號：空大人字第11100588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 1 A A 0 1 7 4 9 _ a 0 9 0 0 0 0 0 0 e _ 1 1 1 2 2 0 4 3 7 8 b _ s e n d d o c 7 _ d i . p d f、

111AA01749_A09000000E_1112204378B_senddoc7_Attach1.pdf、

111AA01749_A09000000E_1112204378B_senddoc7_Attach2.pdf

 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、乙表」
及發布令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教育部111年11月4日臺教高(五)字第1112204378B號函

辦理。
二、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、乙表」，業經教

育部修正發布，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（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）及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
統下載專區下載(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)。

三、本表係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111年8月17日
修正發布之新規定，供教育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
審查作業使用；各單位於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外審作業，
亦得自行參考使用。

四、另於兼任面授教師洽詢資格送審（含升等），欲申請帳號
以便填寫資格送審履歷表時，煩請面授教師自行上網至前
開之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辦理即可，無須通報人事室，
併予說明。

 

正本：基隆中心、臺北中心、新竹中心、臺中中心、嘉義中心、臺南中心、高雄中

心、宜蘭中心、花蓮中心、臺東中心、澎湖中心、金門中心、馬祖服務處、桃

園中心、海外學生服務中心、彰化服務處、南投服務處、雲林服務處、屏東服

務處、苗栗服務處、花蓮壽豐校區、人文學系、社會科學系、商學系、公共行
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裝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訂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線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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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學系、管理與資訊學系、生活科學系、通識教育中心

副本：教務處、推廣教育中心、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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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陳佳妏
電話：02-7736-6748
電子信箱：chw6748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空中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五)字第1112204378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（含行政規則） (A09000000E_1112204378B_senddoc7_Attach1.

pdf、A09000000E_1112204378B_senddoc7_Attach2.pdf)

主旨：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、乙表」，業經本

部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4日以臺教高(五)字第

1112204378A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行政

規則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://edu.law.

moe.gov.tw）及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下載專區下載

(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)。

二、本表係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111年8月17日

修正發布之新規定，供本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查作業使用；各校辦理審查作業，得自行參考使用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軍警大專校院
副本：本部人事處、本部高等教育司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:專門著作-理工醫農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4)  表格編號：A       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。 

 
※附註： 

1. 整理、增刪、組合、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，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，不得送審。 
2. 送審代表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。惟若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格

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送審者，經出版並提出說明，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，
不在此限。 

3. 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
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
計不得超過 5件。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表作名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
參考作 總 分 
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及能力 學術及實務貢獻 

教 授 5% 10% 35% 50% 

 

副 教 授 10% 20% 30% 40% 

助 理 教 授 20% 25% 25% 30% 

講 師 25% 30% 25% 20% 

得 分 
 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:專門著作-理工醫農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4)    表格編號：A        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勿僅以送審人投稿期刊之等級、排名、Impact Factor等項目為審查基準。 

2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3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4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

□所獲結論具學術價值 

□所獲結論具實用價值 

□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

□研究能力佳 

□研究成果優良 

□其他： 

□無特殊創見 

□學術性不高 

□實用價值不高 

□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

□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

□析論欠深入 

□內容不完整 

□無獨立研究能力 

□研究成績欠佳 

□非個人原創性，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

□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，曾送審且無一定

程度之創新 
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

指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 

 

 
總     評 
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「非個人原創性…」、「代表作屬學位論文…」及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

他學術倫理情事」等 3 項之一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44
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:專門著作-人文社會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4)    表格編號：B       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。 

 
※附註： 

1. 整理、增刪、組合、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，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，不得送審。 
2. 送審代表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。惟若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格

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送審者，經出版並提出說明，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，
不在此限。 

3. 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
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
計不得超過 5件。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表作名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
參考作 總 分 
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 

研究方法及 
參考資料 學術或應用價值 

教 授 10% 5% 20% 25% 40% 

 

副 教 授 10% 10% 25% 20% 35% 

助 理 教 授 10% 15% 25% 20% 30% 

講 師 10% 20% 35% 15% 20% 

得 分 
  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:專門著作-人文社會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4)    表格編號：B        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勿僅以送審人投稿期刊之等級、排名、Impact Factor等項目為審查基準。 

2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3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4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

□所獲結論具學術價值 

□所獲結論具實用價值 

□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

□研究能力佳 

□研究成果優良 

□其他： 

□無特殊創見 

□學術性不高 

□實用價值不高 

□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

□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

□析論欠深入 

□內容不完整 

□無獨立研究能力 

□研究成績欠佳 

□非個人原創性，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

□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，曾送審且無一定

程度之創新 
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

指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 

 

 
總     評 
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70  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「非個人原創性…」、「代表作屬學位論文…」及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

學術倫理情事」等 3 項之一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44 條
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:專門著作-教學實踐研究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6) 

表格編號：C1         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任教學門領域內有獨創且持續性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，且教學成果良好，有具體推

廣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任教學門領域內有獨特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，且教學成果良好，有具體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在任教學門領域內有優異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，持續從事教學實踐研究，且教學

成果良好者。 
4. 講師：應在任教學門領域內有良好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，持續從事教學實踐研究，且教學成果

良好者。 
 

※附註： 
1. 整理、增刪、組合、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，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，不得送審。 
2. 送審代表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。惟若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格

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送審者，經出版並提出說明，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，
不在此限。 

3. 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
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
計不得超過 5件。 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審學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表作名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分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參考作 

總 分 
研究動機與主
題 

文獻探討
與研究方
法 

教 學 ( 課
程)設計 

研究成果、學習成效
及貢獻 
 

(前一職級至本
次申請職級間
之其他研究成

果) 

教 授 10% 10% 20% 20% 40% 

 

副 教 授 10% 10% 20% 25% 35% 

助 理 教 授 10% 10% 25% 25% 30% 

講 師 15% 10% 25% 30% 20% 

得 分 
  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:專門著作-教學實踐研究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6)   

表格編號：C1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勿僅以送審人投稿期刊之等級、排名、Impact Factor等項目為審查基準。 

2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3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
      4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教學研究主題具有創新性 

□教學研究理念與設計符合教學目標 

□教學規劃具學理基礎及應用性 

□研究方法具嚴謹性 

□教學(課程)設計及內容具多元性、創新性或精

進性 

□學習評量方式能反映學習成效 

□能顯著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

□整體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具應用性或擴散性 

□其他： 

□教學研究主題未具有創新性 

□教學研究理念與設計未能符合教學目標 

□教學規劃欠缺學理基礎 

□研究方法未具嚴謹性 

□教學(課程設計)方法及內容未具多元性、創新性

或精進性 

□學習評量方式無法反映學習成效 

□整體教學實踐成果未具應用性或擴散性 

□非個人原創性，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

著作 

□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，曾送審且無

一定程度之創新 
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

見欄指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 

 
總     評 
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「非個人原創性…」、「代表作屬學位論文…」及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

他學術倫理情事」等 3 項之一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44
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:技術報告-技術研發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5)    表格編號：D       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持續從事學術、技術或實務研發，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及跨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著作

或研發成果，且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持續從事學術、技術或實務研發，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

果，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持續從事學術、技術或實務研發，其研發成果貢獻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獨立研發

之能力者。 
4. 講師：持續從事學術、技術或實務研發，其研發成果及貢獻應具有相當之水準者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
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
合計不得超過 5件。

著 作 編 號  送審學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表作名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
參考作 總 分 

研發理念與
學理基礎 
（研發或創
作理念之創
新與所依據
之基本學理） 

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
（可包括研發或創作
主題之詳細內容、分
析推理、技術創新或
突破、採用之方法或
技巧之說明等） 

成果貢獻 
（研發或創作成果之
創新性、可行性、前
瞻性或重要性，在實
務應用上之價值及在
該專業或產業之具體
貢獻） 

教 授 10% 10% 30% 50% 

 

副 教 授 10% 10% 30% 50% 

助 理 教 授 15% 15% 30% 40% 

講 師 15% 15% 50% 20% 

得 分 
 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: 技術報告-技術研發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5)  表格編號：D        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              

□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               

□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

□研發成果在社會、文化、生態上有相當之

貢獻 

□研發內容具有完整性               

□研發能力良好，方法正確             

□研發績效良好 

□持續投入研發程度高 

□研發態度嚴謹 

□技術移轉績效良好 

□適合教學實務             

□可結合產業，提升產業技術 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 

□無特殊創新之處 

□實用價值不高 

□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

□研發成果在社會、文化、生態上之貢獻度不高 

□內容形式不完整 

□研究方法不妥適 

□研發成績不理想 

□持續投入研發程度不足 

□研發態度不嚴謹 

□技術移轉績效不佳 

□非個人原創性，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

□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，曾送審且無一定

程度之創新 
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

指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 

 
總     評 
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「非個人原創性…」、「代表作屬學位論文…」及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

他學術倫理情事」等 3 項之一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44
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技術報告-教學實踐研究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6) 

表格編號：C2         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任教學門領域內有獨創且持續性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，且教學成果良好，有具體推

廣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任教學門領域內有獨特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，且教學成果良好，有具體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在任教學門領域內有優異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，持續從事教學實踐研究，且教學

成果良好者。 
4. 講師：應在任教學門領域內有良好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，持續從事教學實踐研究，且教學成果

良好者。 
 
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實
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報告），合計不得超過 5件。 

著 作 編 號  送審學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表作名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分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參考作 

總 分 
研究動機與
主題 

文獻探討
與研究方
法 

教 學 ( 課
程)設計 

研究成果、學習成效
及貢獻 
 

(前一職級至本
次申請職級間
之其他研究成

果) 

教 授 10% 10% 20% 20% 40% 

 

副 教 授 10% 10% 20% 25% 35% 

助 理 教 授 10% 10% 25% 25% 30% 

講 師 15% 10% 25% 30% 20% 

得 分 
  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:技術報告-教學實踐研究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6)   

表格編號：C2        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教學研究主題具有創新性 

□教學研究理念與設計符合教學目標 

□教學規劃具學理基礎及應用性 

□研究方法具嚴謹性 

□教學(課程)設計及內容具多元性、創新性或精

進性 

□學習評量方式能反映學習成效 

□能顯著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

□整體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具應用性或擴散性 

□其他： 

□教學研究主題未具有創新性 

□教學研究理念與設計未能符合教學目標 

□教學規劃欠缺學理基礎 

□研究方法未具嚴謹性 

□教學(課程設計)方法及內容未具多元性、創新性

或精進性 

□學習評量方式無法反映學習成效 

□整體教學實踐成果未具應用性或擴散性 

□非個人原創性，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

著作 

□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，曾送審且無

一定程度之創新 
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

見欄指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 

 
總     評 
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70  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「非個人原創性…」、「代表作屬學位論文…」及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

他學術倫理情事」等 3 項之一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44
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

 

 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音樂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 E1創作 □E2指揮、演奏(唱)及鋼琴合作  □E3其他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
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
合計不得超過 5件。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
 
參考作  
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40% 40% 20% 

 

副 教 授 45% 35% 20% 

助 理 教 授 45% 35% 20% 

講 師 50% 30% 20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音樂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E1創作 □E2指揮、演奏(唱)及鋼琴合作  □E3 其他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戲曲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F1劇本創作□F2表演□F3文武場演奏□F4音樂設計□F5導演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
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
合計不得超過 5件。 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30% 40% 30% 

 

副 教 授 40% 35% 25% 

助 理 教 授 45% 30% 25% 

講 師 50% 30% 20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戲曲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F1劇本創作□F2表演□F3文武場演奏□F4音樂設計□F5導演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戲劇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G1劇本創作□G2導演□G3表演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實
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計
不得超過 5件。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30% 40% 30% 

 

副 教 授 40% 35% 25% 

助 理 教 授 45% 30% 25% 

講 師 55% 25% 20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戲劇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G1劇本創作□G2導演□G3表演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  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劇場藝術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H1劇場設計□H2劇場跨域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
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
合計不得超過 5件。 

 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40% 40% 20% 

 

副 教 授 45% 35% 20% 

助 理 教 授 50% 30% 20% 

講 師 60% 30% 10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劇場藝術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H1劇場設計□H2劇場跨域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舞蹈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I1創作□I2演出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實
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計
不得超過 5件。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40% 30% 30% 

 

副 教 授 40% 30% 30% 

助 理 教 授 40% 30% 30% 

講 師 40% 30% 30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舞蹈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I1創作□I2演出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   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，勿少於 300字為原則。 
   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民俗技藝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J1創作□J2 表演□J3雜技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實
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計
不得超過 5件。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30% 40% 30% 

 

副 教 授 40% 35% 25% 

助 理 教 授 45% 30% 25% 

講 師 55% 25% 20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民俗技藝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J1創作□J2表演□J3雜技 

著 作 編 號  送審院 (系、所 )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   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，勿少於 300字為原則。 
   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 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音像藝術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K1長片□K2短片創作□K3紀錄片□K4動畫□K5 數位遊戲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實
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計
不得超過 5件。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25% 50% 25% 

 

副 教 授 35% 45% 20% 

助 理 教 授 40% 40% 20% 

講 師 50% 35% 15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音像藝術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K1長片□K2短片創作□K3紀錄片□K4動畫□K5 數位遊戲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   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，勿少於 300字為原則。 
   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 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視覺藝術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L1平面作品□L2立體作品□L3綜合作品□L4其他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實
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計
不得超過 5件。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30% 50% 20% 

 

副 教 授 40% 45% 15% 

助 理 教 授 45% 40% 15% 

講 師 50% 35% 15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視覺藝術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L1平面作品□L2立體作品□L3綜合作品□L4其他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   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，勿少於 300字為原則。 
   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 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新媒體藝術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M1 數位影音藝術□M2 互動數位藝術□M3 虛擬實境□M4 多媒體藝術及其他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實
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計
不得超過 5件。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30% 50% 20% 

 

副 教 授 40% 45% 15% 

助 理 教 授 45% 40% 15% 

講 師 50% 35% 15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新媒體藝術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M1 數位影音藝術□M2 互動數位藝術□M3 多媒體藝術□M4 虛擬實境及其他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   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，勿少於 300字為原則。 
   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富於創造性 
□創作技法或展演技巧優秀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學術價值與內涵 
□創作(展演)報告具專業性 
□歷年表現優異 
□其他： 
 

□展演或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
□技巧欠佳 
□創作成績欠佳 
□詮釋手法欠佳 
□欠缺藝術內涵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

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

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 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設計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N1環境空間藝術□N2產品設計□N3視覺傳達設計□N4體驗視覺設計□N5流行設計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。 
4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。 

 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 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實
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合計
不得超過 5件。

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作 
(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) 

參考作  

(前一等級
至本次申請
等級間在相
關教學領域
內之研究或
創作成果 ) 

總 分 創作(展演)之技巧、藝術
內涵及創意 

創作(展演)報告：含創作
或展演理念、學理基礎、
內容形式、方法技巧、藝

術價值與貢獻等 

教 授 35% 50% 15% 

 

副 教 授 45% 40% 15% 

助 理 教 授 60% 30% 10% 

講 師 70% 20% 10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：作品及成就-藝術-設計 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7) 
表格編號：□N1環境空間藝術□N2產品設計□N3視覺傳達設計□N4體驗視覺設計□N5流行設計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□ 教  授□ 副 教 授 
□ 助理教授□ 講  師 

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   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，勿少於 300字為原則。 
   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作品富於文化社會性 
□機能性佳 
□創作技法良好 
□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
□具藝術價值 
□產業應用性強 
□獲有專利權 
□其他： 

 

□作品缺少文化社會性 
□機能性欠佳 
□作品技法內容表現欠佳 
□創作見解欠明 
□藝術價值不高 
□產業應用性欠佳 
□原創性欠佳 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

具體事實） 
□其他：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70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

辦法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: 作品及成就-體育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8) 
表格編號:□O1個人成就 □O2教師指導成就  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教授：應在該運動領域內，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及國內運動賽會，有獨

特及持續性成就及競賽實務報告（或著作），並有具體特優成果者。 
2. 副教授：應在該運動領域內，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及國內運動賽會，有

持續性成就及競賽實務報告（或著作），並有優良成果者。 
3. 助理教授：應在該運動領域內，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及國內運動賽會，

有良好成果，並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競賽實務報告及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。 
4. 講師：應在該運動領域內，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及國內運動賽會，有成

績，並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競賽實務報告者。 
 

※附註：送審人擇定至多 5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研究成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研
究成果，其餘列為參考研究成果（類別包括學術研究之專門著作、技術研發之技術報告、教學
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、文藝創作展演之創作或展演報告及體育競賽之實務報告），
合計不得超過 5件。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表作名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 分。 

評分項目 
及標準 

代表成就證明 代表成就競賽實務報告 

參考成就 總 分 

教師本人競賽成就： 

參加運動賽會競賽成就 

內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個案描述 
（二）學理基礎 
（三）本人訓練（含參賽）

計畫或指導他人訓
練（含參賽）計畫 

（四）本人訓練過程與成
果（含參賽）或指
導他人訓練（含參
賽）過程與成果 

教師指導運動員競賽成就: 

指導選手成就 

教 授 25% 45% 30% 

 

副 教 授 30% 40% 30% 

助 理 教 授 35% 35% 30% 

講 師 40% 30% 30% 

得 分 
  

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: 作品及成就-體育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8) 
表格編號:□O1個人成就 □O2教師指導成就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   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   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

□具有實用價值 

□競賽實務報告內容形式完整 

□運動表現/指導能力良好 

□適用訓練或指導實務 

□整體體育研究成果優良 

□質量皆佳 

□其他： 

□無創新與突破之處 

□實用價值不高 

□競賽實務報告內容形式不完整 

□運動表現/指導能力不佳 

□不適用訓練或指導實務 

□整體體育研究成績欠佳 

□非個人原創性，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

□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，曾送審且無一定程

度之創新 
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指

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 

 

 
總     評 
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 70   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「非個人原創性…」、「代表作屬學位論文…」及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

學術倫理情事」等 3 項之一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44 條
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績。 

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甲表） 
審查類別: 學位論文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9)           表格編號：P     

※ 審查評定基準： 
1. 副教授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。 
2. 助理教授：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。 
3. 講師：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。 

※附註： 
1. 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不得送審。 
2. 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0條之 1送審副教授可以博士論文送審，惟仍須符合修正分級後副教授

水準。 

著 作 編 號  送審學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
 

※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。 

著  作  評  分  項  目  
(包括研究主題、文字與結構、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、學術或應用價值等項) 

送審等級 總  分 

副 教 授  

助 理 教 授  

講 師 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（乙表） 
審查類別: 學位論文(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§19)           表格編號：P         

著 作 編 號  送 審 學 校  

送 審 等 級  姓 名  

代 表 作 名 稱  

審查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說明：1.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及參考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，並請勾選優缺點及總評欄。 

2.前述意見建議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以 A4紙電腦打字。 
3.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，審查意見得為本部行政處分之依據提供送審人，併予敘明。  

優         點 缺        點 

□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

□所獲結論具學術價值 

□所獲結論具實用價值 

□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

□研究能力佳 

□研究成果優良 

□其他： 

□無特殊創見 

□學術性不高 

□實用價值不高 

□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

□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

□析論欠深入 

□內容不完整 

□非個人原創性，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
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

指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 

總     評 
 
一、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     70     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□及格。□不及格。 
二、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「非個人原創性…」及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等 3 項

之一者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條、第 22條、第 44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及格成
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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